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如今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 中国企业在迎接全球化 “走出去” 时， 法治成为了应

对风险最好的 “压舱石”。 近年来， 随着我国扩大对外开放、 共建 “一带一路” 等深入

推进， 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业迎来了新机遇， 上海约 3500 名律师在用专业护航中国企业

“走出去”， 用 “国际语言”、 通行的国际规则， 讲好中国的法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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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律师“走出去”如何行稳致远？
上海涉外律师以专业护航企业发展 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为“走出去”的

中国企业保驾护航

2018 年 3 月 30 日， 中国船东所属的外

轮在航行过程中， 船锚触碰横贯印尼航道的

石油管道， 引发一系列爆炸、 漏油、 渔民伤

亡及珊瑚礁生态污染事故。 2018 年 4 月 19

日， 印尼法院作出法院命令， 扣押并罚没该

轮。 2019 年 3 月， 地区检察官对涉案船长

提起刑事诉讼，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船

长 20年监禁。

2020 年 3 月， 就该船舶罚没保险事故，

船东正式向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总会提

起仲裁申请， 主张中国保险公司赔偿并承担

船舶损失以及施救费用 890 余万美元。 该案

为中国国内仲裁机构受理的首例针对战争险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同时， 由于涉案船舶在英国亦投保了一

份战争保险， 因此， 该轮船东于 2020 年 3

月向英国高等法院商事法庭提起了针对英国

战争险保险合同诉讼， 诉讼标的同样为 890

余万美元。 旋即， 英国保险公司提起针对人

保的重复保险分摊追偿诉讼。

考虑到船东就同一事故、 同一船舶、 同

一请求， 同时启动了中英两个不同的争议解

决程序， 船东存在“重复获利” 的可能。 受

委托的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立即指示英国律

师向英国法院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

同时， 针对英国高等法院所提出的对中

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及中国商事仲裁程序的诸

多疑问， 陈柚牧律师、 王雁律师代表中国保

险公司向英国高等法院专门递交了中国法项

下关于海仲仲裁程序及重复保险事宜的署名

中国法专家意见， 向英国高等法院详细介绍

了中国海仲仲裁程序及所适用的仲裁规则，

包括： 仲裁庭的组成、 仲裁员的选任、 质

证、 答辩及仲裁裁决的作出等。

“在意见书中， 我们向英国高等法院着

重强调了中国海仲所涉案件专业性强， 国

际案件占比高， 中国海仲优质高效的仲裁

服务及裁决的独立性、 公正性、 专业性和

权威性近年来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

可。” 王雁律师表示， “涉外律师的作用就

在于中国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和说明， 传播好

中国的法治文化， 用对方能够接受的‘国际

语言’、 通行的国际规则， 讲好中国法治故

事。”

最终， 该系列案件于 2022 年 1 月通过

全球层面的一揽子和解的形式完满解决涉案

纠纷并得以妥善结案， 成功为各方当事人节

省了大量的时间及巨额的法律费用。

市司法局律师工作处处长叶斌表示， 为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

务， 保障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

精神， 更好地为“一带一路” 等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和我国外交工作大局提供法律服务，

更好地保障中国企业和公民在海外的正当权

益， 上海市司法局持续推动支持本市律师事

务所“走出去”， 通过联营、 合作、 加盟等

形式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目前本市律师事

务所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由三年前的 16

家增至 31家， 增幅为 93%。

上海律师事务所通过境外分支机构已助

力众多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 在全球设

点布局。 作为最早涉足涉外法律服务领域的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在境内建设了 25

家分所的基础上， 在境外自建了 7 家分所。

除了业务上的全球布局之外， 段和段律所非

常重视对涉外法律的研究。 今年 4 月上海

法学会成立了涉外法治研究会， 段和段律

所的创始合伙人段祺华律师担任了会长。

“我们最近根据法学会的要求， 正在研究长

臂管辖、 贸易制裁、 企业家引渡等中国企

业可能在海外合法维权所遇到的热点问

题。”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孙瑜告诉

记者。

中外律所联营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

2020 年 3 月， 美国国务院宣布， 根据

13846 号总统行政命令的授权， 对 9 家所谓

“故意从伊朗购买、 销售、 运输或推销化工

产品” 的实体和 3个个人实施制裁， 就此将

上海某船舶管理有限公司错误地列入美国

SDN 制裁清单 （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而被

制裁势必导致公司商业化运营和国际化发展

受到重大影响。

于是， 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与英国夏礼

文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接受该公司委托共

同处理此案， 并依托于联营办公室的独特优

势形成专业分工， 协助该公司制定对美信息

披露的规则、 与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

公室 （OFAC） 进行沟通、 积极准备并递交

制裁除名申请文件等， 最终成功协助该公司

顺利被移出美国制裁 SDN名单。

此案也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合理利用法

律规则， 维护自身权利的首例案件。 这一案

例， 也是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对美申诉， 在

未支付任何和解罚款、 未附带任何后续条件

的前提下， 获得美国经济制裁措施全面解除

的样本之一。

据了解， 为建设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

需求相适应的法律服务体系， 探索密切中外

律师事务所业务合作方式和机制， 提升中外

律师业相互开放与合作水平， 提升中国律师

业服务和竞争能力， 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了

自贸区内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试点工作。

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是指， 中外律所以

分工协作的方式， 向中外客户分别提供涉及

中国和外国法律适用的法律服务， 或者合作

办理跨境和国际法律事务。 联营期间， 双方

的法律地位、 名称和财务保持独立， 各自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

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目前已有 8家中外律

所联营办公室开展联营试点。 8 家中外律所

联营办公室共有律师 115人， 其中中方 98 人，

外方 17人。

中外律所的联营合作形式是中国法律服务

市场对外开放的创新举措， 改变了长期以来在

我国现行法律服务对外开放政策下， 中外律所

只能通过签订委托协议合作处理跨法域综合法

律服务业务的单一模式， 促使中外律所可以就

某一个具体的跨国法律事务， 为客户提供“一

站式” 跨国法律服务。 同时也为进一步集聚国

际高端法律服务人才、 引进国际强所的专业技

术能力和先进管理经验， 更好地为企业“引进

来” 和“走出去” 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创造

了条件。

与此同时， 上海市司法局还缩减行政审批

时限， 为外国律师事务所申请在上海自贸试验

区设立代表处、 派驻代表， 为国内律师事务所

申请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分所、 派驻律师提

供便利。

跨境交流培养

优秀涉外律师人才

最近， 王雁律师正在收拾行囊，

本月她即将踏上前往新加坡的旅程。

在那里， 她将接受为期 3 个月的执业

培训。

“我们是大陆法系， 新加坡是普通

法系， 在执业过程中了解不同法系的差

别， 对我们今后在涉外法律服务中如何

用好国际规则与相关法律、 护航中国企

业非常重要。” 王雁表示， 作为新一代

的青年涉外律师， 他们有较强的国际法

学的一流法学院背景， 也有较强的语言

沟通能力， 需要拓展的是国际视野以及

对于中西方各国法治文化的理解。

据了解， 目前， 全市从事涉外法律

服务的执业律师约 3500 人， 接近全市

律师总数的 10%。 但与中国近年在海外

面临的法律纠纷越来越多， 涉外法律服

务需求不断加大的现状相比， 优质涉

外法治人才依然严重短缺。 因此， 对

于涉外律师人才的培养也成为了上海

律师行业的重中之重。 王雁此次参加

的是由市律师协会举办的“领航计划”

涉外律师培训营。 王雁等学员将深入新

加坡的大学教育机构、 法院、 律所等进

行学习。

据悉， “领航计划” 已连续 4 年共

举办 5期， 形成国际律所合伙人、 顶尖

大学教授等组成的师资库， 聚焦境外资

本市场、 融资交易、 跨境合规等实务课

题， 累计培养 302名精通涉外业务、 国

际规则和跨语言、 跨文化运用能力的复

合型涉外律师人才。

经过长期酝酿和多轮协商， 市律协

与市司法局、 新加坡律政部、 新加坡律

师公会签署备忘录， 建立上海 - 新加

坡互派律师交流培训合作计划， 分赴新

培训团、 赴新交流团、 来沪培训团、 来

沪交流团 4种项目类别， 双方互派律师

至对方律师事务所实地工作实习并前往

公司企业交流考察。

一批在业务领域、 服务能力方面具

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律师事务所成长起

来与他们对于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也大

有关系。 孙瑜表示， 由于段和段律所

50%以上的业务是涉外， 因此律所非常

重视对涉外人才的培养。 “比如我们跟

剑桥大学从 2018年开始就有战略合作，

每年所里大概有 50 个律师到剑桥大学

进行为期 1个月的培训。”

进博会上的涉外法

律咨询服务 （资料照

片）

记者 王湧 摄


